设置非公路标准许可申请流程图


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申请许可示意图

当事人向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提供书面许可申请,填写《非公路标志许可申请书》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出具《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或5日内一次告之需补还内容，出具《补正材料告知书》





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，20日市提出审查意见连同申请材料报市级公路管理机构





单面版面面积小于30m2,由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





单面版面面积大于30m2,由市级公路管理机构报省局审查





10日内颁发许可证





符合条件的20日内出具路政许可决定书、签定安全施工协议及许可协议





不符合条件的20日内出具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



40000千克以下，车货总高4米以上（集装箱4.2m以上，车货总长18m以上，总宽2.5m以上（提前十五日）





向所在的市（设区的市）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申请书》





向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申请书》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即受理，出具《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





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





省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或20日内做出书面决定，出具《路政许可决定书》





做出许可决定后10日内颁发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通行证》，收取赔（补）偿费后，按规定路线行驶。





不符合条件的，出具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



40000千克~60000千克（提前一个月）





60000千克—100000千克（提前一个月）100000千克以上提前三个月





车货总重不超限，车货总高4.3m以下，总长20m以下，总宽3m以下（办理全国通行的超限证）





铁轮车带车及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特殊机具





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或5日内一次告知需补还内容，出具补正材料告知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